附件

[bookmark: _GoBack]2025年下半年银行业专业人员初级和中级
职业资格考试应试人员须知

一、考试时间
（一）初级资格考试时间  
10月25日
9:00-11:00 《银行业法律法规与综合能力》
《银行业专业实务》风险管理科目
13:00-15:00《银行业法律法规与综合能力》 
            《银行业专业实务》公司信贷科目
16:00-18:00《银行业专业实务》个人理财科目
10月26日
9:00-11:00 《银行业专业实务》个人理财科目
《银行业专业实务》银行管理科目
13:00-15:00《银行业法律法规与综合能力》
16:00-18:00《银行业专业实务》个人贷款科目
（二）中级资格考试时间
10月25日 
9:00-11:00 《银行业专业实务》个人理财科目
13:00-15:00《银行业专业实务》银行管理科目
16:00-18:00《银行业专业实务》个人贷款科目
10月26日
9:00-11:00《银行业专业实务》风险管理科目13:00-15:00《银行业专业实务》公司信贷科目
16:00-18:00《银行业法律法规与综合能力》
应试人员请于10月20日9:00起登录报名系统查询具体考试场次及考点并自行打印准考证。
二、答卷方式
闭卷，计算机考试，考试限时120分钟。
三、试题类型 
初级考试试题全部为客观题，包括单项选择题、多项选择题和判断题三种题型。
中级考试试题为单项选择题、多项选择题、判断题和填空题四种题型。
四、考场纪律 
（一）考试开始前45分钟应试人员凭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进入规定考场，逐一进行现场拍照（现场拍摄的照片将与报名期间上传的照片进行比对，若经核查非本人，将无法入场考试）。应试人员入座后输入准考证号登录考试系统，并将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放在考桌左上角，以便监考人员查验。考试指令发出后，应试人员方能开始答卷。
（二）应试人员拍照完毕进入考场后，如需离开考场必须携带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再次进场时需向监考老师出示有效证件，并重新拍照，身份核对后方可入场。
（三）应试人员在入场时除携带演算用笔外，须将其他物品放入考场指定位置。严禁将其他物品带至座位（如：手机、包、书籍、资料、笔记本和自备草稿纸以及电子工具、计算器等），如确因手机无处存放，则必须关机交由考场工作人员统一管理。
（四）考试开始20分钟后，应试人员停止进入考场。开考30分钟后应试人员方可交卷离开考场。应试人员提交试卷后立即退场，不得在考场附近逗留、交谈，退场后不得再返回考场。
（五）应试人员登录考试系统后，应仔细核对姓名、性别、准考证号、身份证件号、考试科目及本人照片。在下发的草稿纸上填写应试人员姓名及准考证号，考试结束后将草稿纸和准考证统一上交。严禁将考场统一发放的草稿纸和准考证带出考场。
（六）应试人员严禁在草稿纸、准考证等纸张上抄录试题，或使用电子设备拍摄试题。
（七）应试人员因病不能坚持考试的，应报告监考人员，根据具体情况进行处理。
（八）应试人员不得询问试题题意，如因系统原因或试题有误，可举手向监考人员询问，不得询问其他应试人员。
（九）考试机出现故障，应试人员需举手示意，由技术人员进行处理，但不允许监考或技术人员帮助操作考试界面，或对题意做解释、提示。对故意关机或自行重新启动计算机的应试人员应责令其离开考场，考试成绩按零分处理。
（十）应试人员在考试期间如需上厕所，应向监考人员举手示意，在得到监考人员的允许后由工作人员陪同出入考场，再次进入考场时需向监考人员出示准考证及有效身份证件，并重新拍照，身份核对后方可入场。
（十一）考试结束指令发出后，应试人员立即停止答卷，向系统提交试卷，并按监考人员要求退场。
（十二）除本场应试人员及考试工作人员外，其他无关人员一律不得进入考场。
（十三）应试人员在考试过程中，如存在违纪违规行为，将依据《银行业专业人员职业资格考试应试人员违纪违规行为处理规定》处理。
五、银行业专业人员职业资格考试应试人员违纪违规行为处理规定
第一条 应试人员在考试过程中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给予其当次该科目考试成绩无效的处理。
（一）携带通讯工具、规定以外的电子用品或者与考试内容相关的资料进入座位（如：手机、包、书籍、资料、笔记本和自备草稿纸以及电子工具、计算器等）；
（二）未在规定座位参加考试，或者未经考试工作人员允许擅自离开座位或者考场的；
（三）以旁窥、交头接耳、打手势等方式传接信息的；
（四）违反规定翻阅参考资料的；
（五）故意损坏电子化系统设施的；
（六）未按规定使用考试系统的；
（七）将草稿纸带出考场的；
（八）其他应当给予其当次该科目考试成绩无效处理的违纪违规行为。
第二条 应试人员在考试过程中有下列严重违纪违规行为之一的，给予其当次全部科目考试成绩无效的处理，并将其违纪违规行为记入专业技术人员资格考试诚信档案库，记录期为五年。
（一）抄袭、协助他人抄袭试题答案或者与考试内容相关资料的；
（二）互相传递草稿纸的；
（三）持伪造证件参加考试的；
（四）本人离开考场后，在考试结束前，传播考试试题及答案的；
（五）使用禁止带入考场的通讯工具（如手机、电子手表等处于开启状态）、规定以外的电子用品的（如佩戴耳机、计算器等）；
（六）抄录试题和拍摄考试机的；
（七）其他应当给予当次全部科目考试成绩无效处理的严重违纪违规行为。
第三条 应试人员在考试过程中有下列特别严重违纪违规行为之一的，给予其当次全部科目考试成绩无效的处理，并将其违纪违规行为记入专业技术人员资格考试诚信档案库，长期记录。
（一）串通作弊或者参与有组织作弊的；
（二）代替他人或者让他人代替自己参加考试的；
（三）其他情节特别严重、影响恶劣的违纪违规行为。
第四条 应试人员应当自觉维护考试工作场所秩序，服从考试工作人员管理，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终止其继续参加考试，并责令离开考场；情节严重的，按照本规定第二条、第三条的规定处理；影响考试正常进行的，视情节轻重，按照本规定第一条、第二条或者第三条处理；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等法律法规的，交由公安机关依法处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 故意扰乱考点、考场等考试工作场所秩序；
（二）拒绝、妨碍考试工作人员履行管理职责；
（三）威胁、侮辱、诽谤、诬陷工作人员或者其他应试人员的；
（四）其他扰乱考试管理秩序的行为。
第五条 应试人员有提供虚假证明材料或者以其他不正当手段取得相应资格证书或者成绩证明等严重违纪违规行为的，由证书签发机构宣布证书或者成绩证明无效，并按照本规定第二条处理。
第六条 应试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经事后查实，应当认定为考试违纪违规，按具体规定处理。
（一）应试人员之间同一科目试卷答案主要错点高度一致或者错同数量达到一定比例的（即雷同试卷），由考试主管部门给予其当次该科目考试成绩无效的处理；同一科目如有其他相关证据证明其违纪违规行为成立的，视具体情形按照本规定第二条、第三条处理。 
（二）经照片比对或他人举报，查实为替考，按本规定第三条处理。
（三）考试工作人员协助实施作弊行为，事后查实的，按具体作弊行为处理。
第七条 对应试人员违纪违规行为当场发现的，考试工作人员应当查实情况，如实记录，收集、保存相应证据材料，如实记录违纪违规事实和现场处理情况，当场告知其记录内容，并要求本人签字；对于拒绝签字或者恶意损坏证据材料的，由两名考试工作人员如实记录其拒签或者恶意损坏证据材料的情况，并签字确认。在考试结束后报送考试主管部门。
第八条 对应试人员违纪违规行为作出处理决定的，由考试主管部门制作考试违纪违规行为处理决定书，依法送达被处理的应试人员。被处理的应试人员对处理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诉。
第九条 专业技术人员资格考试诚信档案库由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统一建立，管理办法另行制定。
第十条 对本规定所列违纪违规行为并给予相应处理的人员，考试主办方可向其所在单位通报、向社会公布其相关信息，并同步记录于银行业专业人员职业资格考试诚信管理系统。该系统为中国银行业协会会员单位间的共享服务平台，向会员单位提供查询等服务。
六、其他注意事项 
考试当天建议应试人员采用公共交通方式到达考场，考场地址详见准考证。



银行业专业人员职业资格考试办公室
2025年10月14日  

